
刑事糾紛事件調解業務服務項目表及應檢附證件  

申請項目  刑事糾紛事件  應檢附證件  

一  妨害風化、婚姻、家庭  

1. 申請人身分證。   
2. 申請人印章。   
3. 申請人資料。（雙方個人資料、報案單）   
4. 填寫筆錄。  

二  
妨害自由、名譽、信用及

秘密  

1. 申請人身分證。   
2. 申請人印章。   
3. 申請人資料。(雙方個人資料、報案單) 
4. 填寫筆錄。  

三  傷害、毀棄、損壞  

1. 申請人身分證。   
2. 申請人印章。   
3. 申請人資料。（雙方個人資料、報案單、

醫療診斷書、醫療收據）   
4. 填寫筆錄。  

四  親屬間財產犯罪  

1. 申請人身分證。   
2. 申請人印章。   
3. 申請人資料。  (雙方個人資料、報案單) 
4. 填寫筆錄。  

五  交通事故  

1. 申請人身分證。   
2. 申請人印章。   
3. 申請人資料。（雙方個人資料、報案三聯

單、醫療診斷書、醫療收據  ）  
4. 填寫筆錄。  

六  
其他告訴乃論之刑事事

件  

1. 1.申請人身分證。   
2.申請人印章。   
3.申請人資料。   
4.填寫筆錄。  

 


